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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因连续举牌ST长信和新疆天宏而名噪一时

齐能系非法集资逾十亿 家底仅剩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 余胜良

在资本市场曾因连续举牌

ST

长信（

600706

）（现更名曲江文旅）和

新疆天宏（

600419

）而名噪一时的齐

能系，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在

2011

年被调查，目前

89

名被告人分别被

判处有期徒刑

8

年及以下不等的刑

罚。据知情人士表示，其资产可能只

有亿元左右。 而齐能系非法集资额

达十多亿元。

11

月

28

日，山东青岛市市北法

院对齐能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进

行了一审宣判，被宣判人员达

89

名。

齐能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侦

查、 审理分别在聊城市和青岛市，该

案主犯刘迪等人的审理在聊城市。今

年

5

月

29

日聊城市东昌府区法院审

理该案，但截至目前尚未宣判。

知情人士表示， 刘迪等人的审

判结果可能在最近宣布。

法院审理表明，自

2007

年

7

月

份开始，刘迪与其父亲刘潮山

(

已去

世

)

等人先后成立青岛东港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

后更名为青岛齐能化

工有限公司

)

、 鑫汇股权投资基金

(

天津

)

有限公司及青岛分公司、天

津润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及青岛分公司、 青岛中融合发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合发

(

天津

)

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云开

(

天津

)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 万家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东港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

公司， 公司成立后主要从事吸收公

众存款业务。

据了解， 齐能系留下的主要资

产有上市公司股权、土地和汽车等。

齐能系持有曲江文旅

437.02

万股，

持有新疆天宏

214.05

万股，按照昨

日收盘价计算，市值分别为

5545.78

万元和为

3857.18

万元，共

9406.96

万元。 另外齐能系在东北地区以

800

万元购有一块土地。

投资人可能要面临巨额损失。

据了解， 市北法院经审理认定的犯

罪数额达

12

亿元，在侦查阶段登记

的投资人多达

7000

人。该案件的资

产处置由山东省政府牵头， 青岛市

政府专门成立工作小组。 目前上市

公司股权是拍卖还是二级市场减持

尚不得而知。

证券时报记者曾在山东调查该

公司，齐能系在进行集资时宣称有众

多投资项目，包括石化、化妆品、房地

产等，当地有部分群众认为投资款用

于实业投资，并不是非法集资。

“这部分人是被蒙蔽了。”山东省

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分局经侦大队

长李斌表示，“这个案件是因为内部

人举报， 举报原因就是资金链断裂，

实际上资金链早在

2011

年

5

月份就

已经断裂， 开始以高息吸纳资金，没

有什么实业投资能承受这么高利

息。 ”刘迪就只由东昌府分局侦查，山东

省公安厅抽调警力协助调查。

此案与一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不同的地方在于， 该公司曾高调涉足

资本市场。 齐能化工举牌

ST

长信被刘

潮山反复说成是上市。 刘潮山

2010

年

曾声称：“我们公司成立时， 就承诺过

一定会上市， 从走过的历程看我们的

承诺都能兑现。

3

年内要实现

3

家公司

上市，明年必须完成第二家，到时候坐

在家里，电脑键盘一敲，钱就来了。 ”

其实当时齐能化工离上市相距甚

远。

2010

年举牌

ST

长信则是刘迪融

资的重要手段，

2011

年

10

月刘迪又举

牌新疆天宏， 也是为了配合刘氏父子

再实现一家公司上市的承诺。

黄金梦初醒

大元股份又饮“苦酒”

证券时报记者 仁际宇

大元股份

(600146)

放弃黄金梦转而投向白

酒阵营后，运道依然不佳。 大元股份今日公告，

控股股东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的上市公司股份被全数冻结。

公告显示，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泓泽与阿拉

善农村商业银行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签订了

《保证合同》， 为阿拉善盟曙光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在阿拉善农商行申请的

3500

万贷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因曙光实业未如期偿付本金

及利息， 阿拉善农商行要求上海泓泽承担连带

偿还借款本息责任。由此，法院裁定冻结上海泓

泽持有的全部大元股份

1700

万股股权。

从今年

10

月

17

日起， 大元股份已因上海

泓泽正在筹划股权转让和购买资产等重大资产

重组而连续停牌。 大元股份在

11

月

30

日的一

份公告中称，截至目前，经与各方充分论证，公

司拟收购湖南浏阳河酒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

股权。 如果一切顺利，大元股份将告别黄金梦，

转而投入白酒概念的怀抱。 但上海泓泽所持上

市公司股权被悉数冻结， 让大元股份的白酒梦

增添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虽然公告中未提及上海泓泽与曙光实业之

间担保关系产生的原因，但通过梳理可以发现，

此次担保与大元股份的黄金梦也有着密切的联

系。 从

2010

年起，大元股份就开始了与郭文军

旗下的阿拉善左旗珠拉黄金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的爱情长跑， 而曙光实业也是郭文军控制下的

关联公司。资料显示，该公司与珠拉黄金之间曾

有担保和债务往来。

2012

年

10

月份， 在上海泓泽的推动下，大

元股份再度推出增发方案， 收购包括珠拉黄金

在内的黄金资产。 而为了扫清重组障碍，曙光实

业与珠拉黄金之间的担保和债务关系需要彻底

理清。

2012

年

12

月

4

日，大元股份发布公告称，

珠拉黄金已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收到曙光实

业安西分公司支付的

3496.45

万元债款，郭文军

及其关联方已全部归还对珠拉黄金的债务。

2012

年

11

月

28

日，曙光实业向阿拉善农商

行申请的

3500

万贷款， 上海泓泽对此提供了担

保；

2012

年

11

月

30

日， 曙光实业向珠拉黄金归

还欠款

3496.45

万元。无论是时间还是金额，导致

上海泓泽持有大元股份股权被冻结的原因都很

有可能与曙光股份和珠拉黄金的债务关系有关。

吉林森工与大股东时隔半年倒手中盐银港

证券时报记者 郑北

今年

4

月， 吉林森工（

600189

）

公告转让中盐银港人造板有限责任

公司

26%

的股权。 而

6

个月后，吉

林森工大股东中国吉林森工集团战

略入股中盐银港。

公开资料显示， 中盐银港人造

板有限公司是中国盐业总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 也是人造板行业唯一一

家央企控股子公司。 中盐银港采用

德国先进人造板生产工艺、 技术和

设备， 是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人造板

企业之一。 该公司资产总额

22

亿

元，在河北石家庄、四川南充、湖北

随州、 河北承德建成四个现代化产

业基地， 年产各种规格人造板能力

达

135

万立方米。

据中国盐业总公司官网，

10

月

11

日，中国盐业总公司与中国吉林

森工集团签署了吉林森工集团战略

入股中盐银港合作协议。 中国盐业

总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李耀强，

中国吉林森工集团总经理李建伟代

表双方签字。中盐总会计师赵青春，

吉林森工集团董事、 总经济师李博

等出席签约仪式。

随后

11

月

5

日，湖北随洲日报

也对此进行了报道。 报道称，

10

月

底中国森林工业巨头吉林森工集团

通过收购中盐银港

88.12%

的股份，

实现了对中盐银港的控股， 有关人

事、资产交接已基本到位。

吉林森工集团总部位于吉林省

长春市，是中国四大森工集团、吉林

省十大企业集团之一， 施业区位于

吉林省长白山林区， 是国家重要的

生态屏障和木材生产基地。 吉林森

工集团拥有露水河牌刨花板、 金桥

牌实木复合地板、 泉阳泉牌长白山

天然矿泉水知名品牌；拥有人造板、

地板、矿泉水、复合门、家具、木屋、

木制百叶窗、制药、山野菜、食用菌

等主导产品；拥有上市公司、财务公

司、 投资公司和担保公司等多个投

融资平台。

吉林森工集团持有上市公司吉

林森工

47%

的股份。 在此次吉林森

工和大股东吉林森工集团先后出入

中盐银港之前， 吉林森工两次增持

中盐银港的股份。

2012

年

6

月，吉林

森工以现金

8356.97

万元收购河北

省正定县新星塑编有限公司持有的

中盐银港

19.18%

的股权。

6

个月后，

吉林森工再次以

2964.63

万元的价

格收购北京昆仑国泰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的中盐银港

6.81%

的股权，

持有中盐银港股份增加至

26%

。

今年

4

月，吉林森工公告称，由

于宏观经济形势持续低迷以及房地

产受调控政策的影响， 公司向华英

木业转让所持有的中盐银港

26%

的股权，转让价为

1.13

亿元。 此次

股权转让距吉林森工初始投资不足

一年时间， 期间吉林森工还曾增资

1.65

亿元。吉林森工对此解释，称转

让中盐银港股权有利于公司健康稳

步发展。但随后，吉林森工大股东吉

林森工集团却战略入股中盐银港。

北京某资深律师向证券时报

记者表示，吉林森工和大股东对中

盐银港股权的先后转让与收购，存

在三方面问题。 其一，快速倒手合理

性存疑。 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上

市公司两次收购股份并增资，然后出

让股份， 其后大股东再行买入股份，

其快速倒手的合理性让人无法信服。

其二，涉嫌关联交易非关联化。 吉林

森工向华英木业转让中盐银港

26%

股权，如果吉林森工集团收购中盐银

港的股份确实达到

88.12%

，其中必然

涉及上市公司刚刚转出的股份，从而

涉嫌关联交易非关联化。 其三，涉嫌

利益输送。 如果上述两点都存在，股

权买卖当中或存在利益输送。 除此之

外，吉林森工大股东收购中盐银港是

否与上市公司存在同业竞争，还需信

息披露责任人进一步说明。

值得注意的是， 日前吉林森工撤

回了公司债券发行申请。


